


益阳市资阳区人民政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益资复决字〔2023〕23号

申请人：刘某甲
地址：益阳市资阳区**路**小区**栋**室
被申请人：益阳市资阳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地址：益阳市资阳区三益南街67号。
法定代表人：李炜，系该局局长。
申请人刘某甲（本案死者符某甲之母，以下简称“申请人”）对被申请人益阳市资阳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益资人社工伤认字〔2023〕053号）不服，向本机关提起行政复议。本机关已于2023年6月9日依法予以受理。现本案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行政复议请求：撤销《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益资人社工伤认字〔2023〕053号）。
申请人称：被申请人认定“符某甲在2022年10月23日吃晚饭，谈拆迁工作期间没有出现身体不适等症状”，而事实恰恰相反，在同一证人证词中表述：符某甲在吃完晚饭，谈完工作之后表示，自己身体不舒服，要“早点回家”。申请人认为，这是符某甲工作期间犯病的关键证词，能证实符某甲从发病“不舒服，早点回家”到经医院抢救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能证实符某甲那时已开始犯病。
同时，申请人认为符某甲作为资阳区长春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工作对象是村民，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等村民从城区下班回家后，在村民家中谈工作。符某甲在当天23时左右与徐某甲交谈拆迁工作时表示“不舒服，要早点回家”，这应视同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上发病。其从发病、就医、抢救，直至死亡是一个完整的全过程，并不因符某甲“下班回家”而停止病情的发展变化。从证据链的真实性、连贯性来看，改变不了符某甲因公发病离世的现实过程。
综上所述，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个别关键性认定与事实不符，其依据片面的材料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错误，应依法予以撤销。
被申请人称：
一、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程序合法
申请人于2023年3月31日向被申请人提交工伤认定申请。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递交的申请材料后，经审查，于2023年4月14日决定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并向申请人送达了《益阳市资阳区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被申请人经调查后，于2023年5月26日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益资人社工伤认字〔2023〕053号），认定符某甲的死亡不构成工伤。被申请人的行政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及时限性规定，程序合法。
二、被申请人作出符某甲的死亡不予认定为工伤的行政行为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法规司《关于如何理解《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的复函》和湖南省人社厅《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有关问题的意见》规定，该条款是职工因病被认定为视同工伤的唯一情形，应当严格按照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径直送医院抢救等四要件并重，且具有同时性、连贯性来掌握。根据上述规定，职工因病死亡被认定为视同工伤的，应当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且病情紧急，需立即当场抢救或径直送医院抢救的情形。本案中，证人徐某甲证实符某甲在2022年10月23日吃饭、谈拆迁工作期间没有出现身体不适的症状，直到23时左右符某甲正常回到了家中。2022年10月24日0时45分符某甲在家突然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等症状，送往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符某甲是在家中突发疾病，虽然在48小时内死亡，但不属于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
综上，经被申请人核实，符某甲的死亡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规定的视同工伤的情形。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益资人社工伤认字〔2023〕053号）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申请人的复议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申请人的复议申请。
本机关经审理查明：本案工伤认定对象符某甲，男，1977年11月7日出生，资阳区长春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2022年10月20日，单位安排符某甲本周内完成沿河垸村的拆迁任务。2023年10月23日星期天，符某甲在长春镇沿河垸村村民徐某乙家中与拆迁对象徐某甲交谈拆迁工作，当天晚上18时左右，两人一起在徐某乙家中吃晚饭，继续就拆迁工作进行交谈，20时左右两人离开徐某乙家中来到徐某甲车的旁边，继续就拆迁工作进行洽谈，直到23时左右结束，各自回家。2023年10月24日0时45分左右，符某甲在家中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等症状，随即昏迷倒地约10分钟，醒后出现头痛、头晕、抽搐、呕吐等症状，由家属呼120送往医院抢救，经医院诊断为：1.自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脑动脉瘤破裂出血、右额叶脑内血肿；2.继发性癫痫；3.高血压病3级很高危组。因病情危重无好转，预后极差，经医院告知后，家属于10月25日下午办理出院手续，当日18时左右符某甲在家中死亡。
2023年3月31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申请对符某甲死亡进行工伤认定，被申请人于2023年4月14日作出《益阳市资阳区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并送达了申请人。2023年5月9日，被申请人通知资阳区长春镇人民政府和申请人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被申请人依职权调取的证据进行质证。2023年5月26日被申请人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益资人社工伤认字〔2023〕053号），认为符某甲的死亡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决定不予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
[bookmark: _GoBack]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材料予以证明：工伤认定申请表、工伤事故报告表、申请工伤认定承诺书、符某甲身份证复印件、工伤参保证明、编制手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证人证言及身份证（符某乙、詹某某）、益阳市人民医院资料、死亡证明、拆迁工作会议记录、拆迁任务分工、补贴明细、工伤事故报备QQ聊天记录、死亡事故报告信息公示、前期勘察笔录（王某甲、方某某、刘某乙、曾某某、刘某丙、杨某某、王某乙）、工伤调查笔录（刘某甲、郭红霞、徐某甲、徐某乙、符某乙、宋毅）及身份证、承诺书、工作群消息、益阳市紧急医疗救援信息查询表、工伤质证笔录、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益资人社工伤认字〔2023〕053号）、受理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质证通知书及送达回证、不予认定决定书送达回证、结案审批表、程序处理表。
本机关认为：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具有对本辖区内单位职工进行工伤认定的法定职责。
本案争议焦点为符某甲的死亡是否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视同工伤”的规定。“视同工伤”要求“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本案中，符某甲是在家中突发疾病后被送往医院，经医院抢救无效后死亡。在徐某甲的证言中并没有申请人所述称的“符某甲在吃完晚饭，谈完工作之后表示，自己身体不舒服，要早点回家”的相关证词以及其他相关证据材料。申请人提出符某甲属于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突发疾病且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情形，缺乏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在此情况下，被申请人经充分调查后作出的非工伤认定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益资人社工伤认字〔2023〕053号）。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沅江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益阳市资阳区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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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